关于评选优秀科研成果的通知
为了进一步促进青年理论和青年工作的研究与实践，我会将开展第十一届全区青年和青年工作研究优秀科研成果评选活动。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凡在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公开出版、发表或撰写的青年及青年工作研究方面的著作、论文及调查报告均可参加评选，暂不接受其他形式的科研成果评选。

二、具体要求

1、著作必须是公开出版的；论文及调查报告无论发表与否均可参加评选。

2、已发表的论文及调查报告字数不限；未发表的以3000至5000字为宜，最多不超过6000字。

3、欲参加本次评奖活动的单位和个人，请于即日起至2011年3月1日前向内蒙古自治区青年研究会提交与评选范围相符的著作（原件）、论文和调查报告（电子版），逾期不予受理。若论文、调查报告已发表，请附发表文章刊物的封面、目录及文章内容的复印件。

4、论文应符合格式规范：要有300字左右的内容摘要，3-5个关键词。参考文献要标明作者、书刊名、期刊、类别、出版时间等。

5、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出生年月、性别、民族、职务、职称及所在单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邮政编码、电子信箱等。

6、提交参评论文、调查报告的作者需交评审费80元/篇；提交参评著作的作者需交评审费200元/部（评审费在提交参评材料时一并缴纳，不缴纳评审费者不予参评）。

7、本次活动由我会组织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进行评选，设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若干名，颁发获奖证书。

此次活动的主办单位对参评的科研成果有编辑、使用和出版权。

欲咨询了解有关情况，请与内蒙古自治区青年研究会联系。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一间房内蒙古师范大学青年政治学院（内蒙古团校）青年研究所

联系人：石 英

联系电话：0471-6609759

电子邮箱：qys@imnu.edu.cn
邮编：010051

特此通知。

内蒙古自治区青年研究会

2010年8月18日

